
域城镇中心学校

教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 (试行)

为规范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行为，不断改革、完善学

校教学管理体制，使学校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提高管理决策水平，促进教学工作委员会有效地开展工作，

特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

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逐步形成一套适

合学校实际，具有教学改革与发展特点的教学管理模式。

第二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在校长领导下，研究、评议、

审议、决定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些重大事宜。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 1 名，委员若干。

第四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由直接从事教学工作、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教师和熟悉教学工作、有经验的教学管理人员组

成。

第五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由教务处承担委员会常务性工

作。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审议学校的教学发展规划、教学改革、教学计

划、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等重大事宜。

第七条

规章制度。

第八条

第九条

科研项目。

第十条

水平。

审议学校教学方面的有关政策、条例、规定等

评定学校教学、科研开发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

评议、推荐报请上级部门立项、奖励的教研、

为学校教学管理提供建议，协助提高教学管理

第十一条 对学校教学水平评估、教师教学工作评估和

教辅人员工作评估等工作进行指导。

第十二条 审议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中青年教师培养规

划，帮助青年教师更快成才，大力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

科带头人。

第十三条 搜集有关教学及管理工作的信息、意见和建

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四条 审议和评议校领导交付的其他方面工作。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接受校长的直接领导，并执

行校长办公会议做出的有关决定。



第十六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定期召开教

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工作，通报情况。

第十七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事项

实行表决制，表决时采用举手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超过

参加会议人数三分之二，获得半数以上票数为表决有效。

第十八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委员

提交的议案，处理日常事务，召集委员会议，编辑工作简报，

通报工作情况。

第十九条 确因工作需要，教学工作委员会可召开扩大

会议，范围由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确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 0 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